
附表三：桃園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獎勵補助經費核減額度一覽表 

違規事項 獎勵經費核減額度 補助經費核減額度 

ㄧ、違反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或有第八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七款情形之一。 

核減全部 核減全部 

二、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

大，經本府糾正，並限期改善

而屆期仍未改善或不能改善。 

核減百分之四十至 

百分之六十 
不核減 

三、違反法令規定，情節重

大，經本府糾正，並限期改善

而屆期已改善。 

核減百分之二十至 

百分之四十 
不核減 

四、違反法令規定，情節輕

微，經本府糾正，並限期改善

而屆期仍未改善或不能改善。 

核減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二十 
不核減 

五、違反法令規定，情節輕

微，經本府糾正，並限期改善

而屆期已改善。 

不核減 不核減 

六、違反桃園市私立高級中等

學校超收新生人數處理原

則，經本府糾正者。 

核減全部 

一、 超收新生總人數未滿

一班核定人數者：核減

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 超收新生總人數達一

班核定人數以上者：核

減新臺幣五十萬元。 

註： 

一、 以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為資料基準日。 

二、 參採前一年度發生之違失事項，若於前一年度發現非該年度發生之違失事項，應視

該違失是否接續發生及改善情形核減經費額度。 

 


